       高青县第六中学

高青县第六中学学生手机入校申请制度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精神，现将开学后班级学生的手机入校申请管理规定公布如下：
1、原则上不允许同学带手机到校。
2、确实因某些原因需带手机到校的，必须由个人向班主任提出申请，经级部同意后填写“手机入校申请书”家长签名。
3、经过家长同意，学校同意申请后，同学可以带手机到校，但同学进校后手机必须上交到各级部手机保管处,由专门人员临时保管，如确有急事可以课间或非上课时间找班主任当场使用并在使用完后马上交还。
4、凡带手机的同学，其手机平时由级部保管，原则上只允许同学放学或放假回家时由班主任发还给他，平时不允许私自在校园内的任何地方使用手机及充电。
5、带手机到校的同学（含经过申请及未经申请批准私自偷带手机到校者），如果发生手机被盗、丢失、损坏等，学校班级一概不负责任（除手机在级部保存时间）。
6、违反《高青县第六中学学生手机管理制度》规定的第一次违规，必须写检讨，并张贴在级部公示栏上实行自我监督和班级监督，诚心改正错误。第二次再违规，没收其手机，上交教育处保管，通知家长来领取，并根据该同学的认错态度，做相应的处理。
7.各级部分设校内紧急联系电话，分别用于和家长之间进行紧急联系。（初一：6776710， 初二：6776709 ，初三：6776721 ，初四:6776712 ）
8、各级部设立专门学生手机保管处，用来专门负责学生手机存放并确定相关负责人：初一：杜纪安，初二：郑帅，初三：于伟，初四：张泰。教育处：苏进。负责人负责保存学生手机，在得到班主任许可后可将手机交还班主任。
流程：学生向班主任提出申请→班主任同意并下发申请书→家长同意并签字→学校盖章→学生到校将手机交班主任由班主任交级部代保管→放学归还。
违反手机管理规定→手机交到教育处→教育处出具处理意见→学期末由班主任领回归还给学生。
学校手机统一保管场所：级部办公室、学校教育处；责任人：各班主任、各级部负责人（初一：杜纪安，初二：郑帅，初三：于伟，初四：张泰）、教育处副主任（苏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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